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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学院实验室技术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学院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提高应对突

发事件的能力，及时有效地处理实验室安全事故，迅速有序地

开展处置救援工作，确保事故发生后及时采取必要的行动。根

据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特制定本方案。 

一、实验室安全工作组织机构 

在东南大学设备处和东南大学保卫处指导下，成立机械工

程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领导小组。 

组  长：倪中华、费庆国 

副组长：刘晓军、王斌、毕可东、王金湘  

成  员：史红叶、闫焱、马建、王青华、朱一凡、吴闻

宇、吴鹏、秦龙辉、袁春浩、裴宪军、苏铭、仲嘉茜、赵古

田 

应急办公地点：机械楼 337 办公室 

电话：52090500，15380752231 

安全应急具体分工： 

倪中华、费庆国：负责指挥全方位应急工作，联系保卫处

和设备处，信息与舆情处置； 



刘晓军、毕可东：负责组织应急处置、指挥现场救助； 

王金湘：负责安全事故现场维护与调查； 

王斌、史红叶：负责安全事故相关人员安置与沟通，学生

方面的宣传、疏导与心理干预，稳定教学秩序； 

各副系主任：负责本系教师、学生的安全与稳定，执行学

院统一指挥； 

仲嘉茜、赵古田：稳定实验室，不慌乱、不盲从，有序撤

离危险区域； 

闫焱：应急后勤保障工作； 

苏铭：保持信息沟通，协助现场处理与保护，协助现场救

助，记录现场信息。 

二、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1.贯彻执行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有关规规定。 

2.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事故应

急与预防工作相结合，做好日常隐患排查、风险评估、事故预

警、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和预案演练等工作。 

3.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检查，督促实验室落实各项安

全措施。 

4.把握先机，快速应对，及时处理实验室各类突发事故，

并及时向学校报告。 

5.指挥应急响应行动，分工负责，相互协作。 

6.配合学校对实验室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三、事故预防及应急响应 

1.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完善预防、预警机制，开

展风险评估分析，做到早防范、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2.加强应急反应机制的日常管理和实验人员的培训教育，

开展实验室事故演练，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高应对突发事故

的能力； 

3.事故现场人员应在自救、保护现场的同时立即上报学院，

学院负责人在接到报告后，初步判定事故情况，进行现场处置，

并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保卫处。 

4.实验室技术安全事故上报机制为：报告人→学院安全员

→学院安全责任人→保卫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学校实验

室技术安全工作委员会； 

5.凡发生实验室技术安全事故必须逐级上报，不得隐瞒。 

四、部分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1.危险化学品被盗、丢失、污染、爆炸等事故处理：按照

《机械工程学院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处置； 

2.火灾：①实验室负责人立即组织撤离人员，关闭电源、

气源等；②拨打 119 火警电话；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自救灭

火，转移易燃易爆物品； 

3.机械事故：①实验室负责人立即组织撤离人员，关闭电

源、气源等；②根据现场情况拨打报告电话；③在保证安全的

前提下组织自救，减小事故损失； 

4.其它事故：根据现场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同时拨打应急

电话； 

5.对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立即采取隔离或应急救援措施，

将受到伤害的人员送相关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或者请求医

院立即派人到事故现场，采取救治措施。 

6.事故发生后封锁现场，报告保卫处和设备处，并向学校



主管领导汇报。 

7.配合学校组织专家鉴定事故的类型、性质、污染的程度，

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迅速确定消除或减轻危害的方案，并立

即组织人员实施。 

8.事故报告电话： 

应急电话：52090500（院办） 

15380752231（苏铭）   

校保卫处：52090110       

校设备处：52091041  

火警：119           

急救：120 

五、应急状态解除后，要认真调查事故原因并写出总结报

告。 

 

   

 

 

 

 机械工程学院  

2024年 5 月 7 日     


